
合肥经开区众美电器有限公司“2015·8·8”
较大火灾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报告 

 

2015 年 8 月 8 日 0 时 40 分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

称“合肥经开区”）众美电器有限公司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约 800

平方米，事故造成 5 人死亡，16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900

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省政府组织开展了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2016

年 8 月 11 日，该起事故调查报告经省政府领导批复同意并对社会进

行公布。  

根据《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暂行办法》

（皖安办〔2016〕39 号），合肥经开区众美电器有限公司“2015·8·8”

较大火灾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

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。  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 

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成立由省安全监

管局牵头，省安全监管局、省公安消防总队和合肥市政府安委会

办公室有关人员组成的评估组（见附件 1），依据《合肥经开区

众美电器有限公司“2015·8·8”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》，梳理出事

故责任追究，合肥市政府和公安消防部门以及合肥经开区管委会

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、强化消防安全措施和建立健全安全工作

组织网络等 4 个方面内容，作为评估清单，在合肥市政府安委办

组织开展自评的基础上，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相



关文件资料、现场检查、听取汇报等方式，深入开展评估工作。

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向合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进行

反馈，要求立即组织整改。  

二、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 

自《关于合肥经开区众美电器有限公司“2015·8·8”较大火灾

事故处理批复意见的通知》（皖安监二〔2016〕128 号）印发后，

省公安消防部门和合肥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职责，认真落实

各项事故整改措施。  

（一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。  

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对 1 名涉嫌犯罪的生产经营单位责任人

和 2 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追究了刑事责任，对 2 家生产经营单位

责任人给予行政罚款，对 6 名政府工作人员和 1 名现役军人给予

党政纪处分，对 2 家生产经营单位给予行政罚款，对 6 家责任单

位给予行政问责。经评估组核查，除 2 名涉嫌犯罪的政府工作人

员已提交法院审理和 1 家生产经营单位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外，

其他所有责任人员和单位责任追究已落实到位，相关文件资料已

归档（见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合肥市各级党委政府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，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深刻

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贯彻《安全生产法》《消防法》《安徽省消防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建立健全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

- 2 - 
 



失职追责”的安全责任体系，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

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要求，细化落实

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职责，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机制。 

一是市委市政府定期召开会议，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汇报，将

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市政府年度目标考核重要内容，严格落实安全

生产“一票否决”。二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，

每年不少于 4 次；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每季度主持召开市政府安委

会会议，安排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；市政府其他负责人按照职

责分工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三是市政府制定了《合肥

市微型消防站管理办法》，统一了微型消防站涉及到的岗位职责、

管理机制和器材配备等内容，目前已建成社区微型站 211 个，重

点单位微型站 1690 家，配备消防员 3000 余人，各类消防装备万

余件（套）。四是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的要

求，市政府安委会和安委办分别制定印发《关于集中开展全市安

全生产大检查深化“打非治违”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开

展“严执法、排隐患、强管理”专项行动综合督查的通知》，重点

突出消防安全，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和措施，全面深

入排查治理辖区内各类消防安全隐患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

事故再次发生。 

（三）合肥市公安消防支队及其有关部门落实事故整改措施

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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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由市公安消防部门牵头，进一步明确了全市消防安全委

员会成员单位消防安全监管职责。二是加强消防装备的研发，联

合江淮汽车厂研发了微型消防车辆，统一了型号规格、性能参数。

三是加强消防培训教育宣传工作，牵头组织对民政、商务等 6 个

行业部门 400 余名消防安全责任人进行消防知识培训；组织开展

消防监督员培训 3000 余场（次），培训人数 9 万余人；以消防宣

传“七进”活动为载体，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宣传，在合肥电视

台《合肥 119》、合肥交通广播电台《消防之声》等媒体节目开

设消防专栏；利用全市公交站台、地铁 1 号线站台和车厢液晶电

视循环播放消防公益宣传片，营造全民关注消防安全的浓厚氛围；

联合市燃气集团开展了“百万家庭学消防”宣传活动；利用微博、

微信“双微”平台，向近 10 万粉丝传播消防知识和逃生技能，“双

微”影响力在全国消防系统位居前列。 

同时，市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有针对性开展了行业系

统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先后集中部署开展了工业园区企业、高层

建筑、建筑施工场所、商业综合体、社会福利机构、足浴汗蒸场

所等人员密集型场所、各类小场所和多合一场所的消防安全整治

活动，累计检查各类场所 30 余万家，整改隐患 31 余万处，拆除

易燃可燃材料和违建彩钢板建筑 1.5 余万平方米，有效遏制火灾

事故易发多发势头。 

（四）合肥经开区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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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合肥经开区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安全生产工作，

及时成立经开区安全监管局，增加区安委会成员单位，建立安全

生产考核机制，实行安全生产分级分类监管，积极探索开展第三

方安全生产巡查工作，严格安全生产行政执法。一是重新修订印

发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职责规定》，进一步明确各级、

各部门消防安全监管职责，建立消防安全工作组织网络，完善辖

区内5个大网格、28个中网格、168个小网格员配备率，督促辖区

社区、公安消防和派出所抓好责任落实。二是区安委会和消防委

员会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分析消防安全形势，及时解决

消防工作中的重点问题；区消防委员会办公室制定年度考评细则，

将消防安全纳入管委会工作考评重要内容，管委会与区属各单位

签署消防责任状，考评结果与区属各单位年度评先评优挂钩，严

格消防工作奖惩制度。三是区管委会制定印发《关于立即开展“多

合一”场所消防安全大检查的通知》《关于对租赁经营单位开展安

全生产检查的通知》和《关于立即开展企业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专

项检查的通知》等，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工作大检查，

彻底消除辖区消防安全隐患。四是将每年8月8日作为区警示教育

日，组织区属各单位负责人参加消防安全警示教育培训，并邀请

省、市安全生产专家进行授课辅导；同时，区公安消防大队每季

对派出所民警进行一次消防业务培训，辖区分管参谋每月深入企

业开展一次消防知识讲座，提升各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。五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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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公安消防部门组织民警深入企业、高校、居民小区和大型商场

等人员密集型场所，采取发放消防安全知识手册、张贴宣传标语、

悬挂消防宣传牌、开展防火知识讲座及大型 LED 显示屏循环播

放消防知识等措施手段，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。六是建立

防火检查档案，督促企业按照规定标准设置防火标志；制定消防

安全重点单位、重点部位的事故处置和应急预案，并建立相应的

消防业务资料档案，每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期间，组织开展应急演练

周活动，并要求所有企业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活动，提升企业应对

突发消防火灾的安全水平。 

三、评估意见  

评估组现场检查了合肥市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

事故整改措施情况档案资料和事故现场，目前事故企业已拆除。

经综合评估后认为，省公安消防和合肥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能认

真吸取事故教训，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切实落实

政府部门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不断提升消防安全水平，有效防

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（见附件 3）。但仍存在公安

立案侦查审判时间过长和有关行政处罚未及时落实等问题。为此

提出如下建议： 

一是合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认真总结和深刻汲取

本次事故教训，以及近期发生的北京市大兴区“11.18”重大火

灾事故、天津市河西区“12.1”重大高层建筑火灾事故教训，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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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冬季火灾事故的特点，全面开展冬季消防安全大检查和电气火

灾综合治理工作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的发生。 

二是合肥市审判机关要依法依规加快对事故涉嫌犯罪人员

立案侦查审判速度。 

三是合肥市安全监管部门要依法加快落实事故相关责任人

的行政处罚。 

 

附件：1.评估工作组人员名单  

   2.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一览表  

   3.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表  

   4.现场照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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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 

省政府合肥经开区众美电器有限公司 
“2015·8·8”较大火灾事故评估组人员名单 

 
 

组  长：   李大华  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  王次春   省安全监管局监管二处监察专员 

           李洪晖   省公安消防总队火灾调查处高工 

汪  宏   省安全监管局监管二处副处长 

韩传茂   省安全监管局监管二处高工 

刘  瑞   合肥市安全监管局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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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合肥经开区众美电器有限公司“2015·8·8”较大火灾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表 
序
号 

事故责任人 
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

1 李  军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已经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，判处有期徒刑 2 年，
缓期执行 3 年。 

2 吴永深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已提交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中。 

3 方祥玉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已提交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中。 

4 张  华 行政记过处分。 2016 年 10 月 10 日合肥经开区管委会监察室给予其
行政记过处分。 

5 李良剑 行政警告处分。 2016 年 10 月 10 日合肥经开区管委会监察室给予其
行政警告处分。 

6 刘自强 党内警告处分。 2016 年 10 月 10 日中共合肥经开区纪委给予其党内
警告处分。 

7 胡成应 行政记过处分。 2016 年 10 月 27 日市公安局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。 

8 王  兵 行政警告处分。 2016 年 8 月 31 日省消防总队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。 

9 陶言友 行政警告处分。 2016 年 10 月 27 日市公安局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。 

10 甄长玉 行政警告处分。 2016 年 10 月 10 日合肥经开区管委会监察室给予其
行政警告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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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马立元 处以人民币 7000 元的罚款。 2016 年 12 月 20 日到账。 

12 余本宏 
处以 2014 年度收入 40%罚
款，即处以人民币 16800 元
罚款  

2016 年 12 月 5 日到账。 

13 合肥众美电器 
有限公司 处以人民币 60 万元罚款。 2017 年 7 月 26 日提交蜀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14 合肥宏群机械 
有限公司 处以人民币 4.99 万元罚款。 2016 年 12 月 5 日到账。 

15 合肥经开区 
锦绣社区管委会 

向合肥经开区管委会作出深
刻书面检查。 2016 年 11 月 15 日向合肥经开区管委会作书面检查。 

16 合肥市公安局经开
分局锦绣派出所 

向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作
出深刻书面检查。 2016 年 10 月 9 日向市公安局经开分局作书面检查。 

17 合肥市公安局 
经开分局 

向合肥市公安局作出深刻书
面检查。 2016 年 10 月 10 日向市公安局作书面检查。 

18 合肥市经开区 
消防大队 

向合肥市公安消防支队作出
深刻书面检查。 2016 年 8 月 31 日向市消防支队作书面检查。 

19 合肥市消防支队 向省消防总队作出深刻书面
检查。 2016 年 9 月 5 日向省消防总队作书面检查。 

20 合肥经开区管委会 向合肥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
检查。 2016 年 11 月 29 日向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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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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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场照片 

 

 
图① 事故评估组组织召开评估工作汇报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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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② 相关人员党政纪处分及行政处罚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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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③ 6 个责任单位书面检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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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④ 事故发生后，合肥市部署开展专项整治文件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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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⑤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实整改措施有关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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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⑥ 合肥市公安消防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落实整改措施有关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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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⑦ 现场查看事故现场，事发后事故企业已拆除迁址 

- 20 - 
 


